
共青团芜湖市委员会文件
芜青发〔2021〕14号

关于印发《芜湖市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
补贴发放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人才优先发展主战略，根据《关于切实加大工作力

度进一步推进“紫云英人才计划”落实落地的行动方案（2021-2025

年）》（芜市办〔2021〕18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将《芜湖

市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补贴发放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共青团芜湖市委员会

2021年 11月 26日



芜湖市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补贴发放
实施细则

一、支持对象

当年度参加我市“扬帆计划”产业实习 1 个月以上的中专及以

上在校高校大学生。

二、支持政策

参加“扬帆计划”来芜实习的大学生，按每人每月 1000元给予

生活补贴（补贴限期不超过 6 个月；实习期未满 1 个月不予发放

补贴）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 中专及以上高校大学生并参加我市“扬帆计划”产业实习；

2. 申请人为与我市纳税企业（不含各级财政经费供给企业）

签订实习协议，且实际工作岗位在我市的实习大学生。

四、申请程序

1．申报。申请人参加“扬帆计划”产业实习，在我市企业库中

的企业实习满 1 个月（含）以上的，由申请人向市人才发展集团

或“芜湖市人才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”进行申报，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芜湖市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补贴申请表》；

（2）申请人身份证、实习协议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3）实习企业出具的实习工作鉴定。

2．分办与审核。市人才发展集团受理后，于 2个工作日内分

办团市委。团市委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并提请书记会议

研究确定，将结果函告市人才发展集团。



3．资金兑现。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补贴资金兑现采取

预拨方式，由团市委委托市人才发展集团，在 5 个工作日内，将

资金拨付至申请人，并与市人才发展集团做好清算。

五、其他

1．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、市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人社局、

市学联共同开展芜湖市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工作。

2．团市委会同市发改委共同做好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

企业库的建立、维护与更新。

3．本细则自 2021年 7月 30日起施行，由团市委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《芜湖市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补贴申请表》



芜湖市“扬帆计划”大学生产业实习补贴申请表
姓 名 政治面貌

照片

（二寸近期

彩照）

就读院校 专 业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 银行卡号

实习企业及

岗位
实 习 期 年 月 日—— 年 月 日

身份证

（正反面）

学生证

（个人信息页）

实习薪资流

水凭证

申请人承诺

本人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学校意见
（学校或院系团委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实习企业

意见
（企业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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